
解釋字號 釋字第51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9年07⽉27⽇

解釋爭點 道交裁罰標準等之最低額、定額裁罰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，維護交通秩序，確保道路交通安全，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違反該條例之⾏為定有各項⾏政罰。同

條例第九條第⼀項規定應受罰鍰處罰之⾏為⼈接獲違反道路交通

管理事件通知單後，得於⼗五⽇內逕依各該條款罰鍰最低額，⾃

動繳納結案。依同條例第九⼗⼆條授權訂定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

事件統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第四⼗⼀條第⼀項及第四⼗八條第

⼀項僅係就上開意旨為具體細節之規定，並未逾越⺟法之授權，

與法律保留原則亦無違背，就此部分與本院釋字第四⼆三號解釋

所涉聲請事件尚屬有間。⾄上開細則第四⼗⼀條第⼆項規定，⾏

為⼈逾指定應到案⽇期後到案，另同細則第四⼗四條第⼀項規

定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⾏為⼈未依規定⾃動繳納罰鍰，或未

依規定到案聽候裁決者，處罰機關即⼀律依標準表規定之⾦額處

以罰鍰，此屬法律授權主管機關就裁罰事宜所訂定之裁量基準，

其罰鍰之額度並未逾越法律明定得裁罰之上限，且寓有避免各⾏

政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，亦非法所不許。上開

細則，於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並無牴觸。⾄⾏為⼈對主管

機關之裁罰不服，法院就其聲明異議案件，如認原裁決有違法或

不當之情事，縱⾏為⼈有未依指定到案⽇期到案或委託他⼈到案

者，仍得為變更處罰之裁判，乃屬當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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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，維護交通秩序，確保道路交通安全，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違反該條例之⾏為定有各項⾏政罰。同

條例第九條第⼀項規定：「本條例所定罰鍰之處罰，⾏為⼈接獲

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後，應於⼗五⽇內，到達指定處所

聽候裁決。但⾏為⼈認為舉發之事實與違規情形相符者，得不經

裁決，逕依各該條款罰鍰最低額，⾃動向指定之處所繳納結

案。」依同條例第九⼗⼆條授權訂定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

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第四⼗⼀條第⼀項及第四⼗八條第⼀項僅

係就上開意旨為具體細節之規定，並未逾越⺟法之授權，與法律

保留原則亦無違背，就此部分與本院釋字第四⼆三號解釋交通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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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之未經空氣污染防制法授權，以⾏為

⼈⾃動繳納罰鍰最低額為結案⽅式，要屬有間。且污染空氣之⾏

為，尚有污染源及污染物排放量之不同，主管機關復有抽驗之數

據可憑，其僅以到案時間及到案與否為裁罰之準據，⾃與授權裁

量之立法⽬的不符。⾄交通違規則單純以違反交通規則為構成要

件，⼆者性質有別，非可相提並論。⼜上開細則第四⼗⼀條第⼆

項規定：「⾏為⼈逾指定應到案⽇期後到案，⽽有前項第⼀款、

第⼆款情形者，得逕依標準表逾越繳納期限之規定，收繳罰鍰結

案。」另同細則第四⼗四條第⼀項規定：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

件⾏為⼈，未依規定⾃動繳納罰鍰，或未依規定到案聽候裁決，

處罰機關應於⼀個⽉內依標準表逕⾏裁決之。」依上開標準表規

定，凡⾏為⼈逾越繳納期限或經逕⾏裁決處罰者，處罰機關即⼀

律依標準表規定之⾦額處以罰鍰，此屬法律授權主管機關就裁罰

事宜所訂定之裁量基準，其罰鍰之額度未逾越法律明定得裁罰之

上限，並得促使⾏為⼈⾃動繳納、避免將來強制執⾏困擾及節省

⾏政成本，且寓有避免各⾏政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

功能，亦非法所不許。上開細則，於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

並無牴觸。⾄⾏為⼈對主管機關之裁罰不服，法院就其聲明異議

案件，如認原裁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事，縱⾏為⼈有未依指定到

案⽇期到案或委託他⼈到案者，仍得為變更處罰之裁判，乃屬當

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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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違反

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第41條第1項、第2
項、第44條第1項、第48條第1項(88.07.19)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
件統⼀裁罰標準表

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第 9 條 第 1 項 、 第 92 條
(88.04.21)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2454&ldate=19990421&lser=001



